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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15�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37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天图资管” ）及其他方联合发起设立的消费投资基金参与投资的奈雪的茶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NAYUKI�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奈雪的茶” ）于2021年6月3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

简称“香港联交所” ）挂牌上市，预计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消费投资基金投资项目上市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通过香港联交所信息披露渠道获悉，公司与天图资管及其他方联合发起设立

的消费投资基金参与投资的奈雪的茶于2021年6月30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份代号：2150，股票

上市价格为港币19.8元/股，上市首日收盘价为港币17.12元/股。 奈雪的茶香港上市的详细信息可在香港

联交所信息披露网站（www.hkexnews.hk）查阅。

二、项目持股情况及初始投资成本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汕头东峰消费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峰消费” ）持

有与其他方联合发起设立的消费投资基金出资份额情况如下：

1、公司及东峰消费分别直接持有成都天图天投东风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

都基金” ）46.67%、3.33%的出资份额，合计持有成都基金50.00%的出资份额，成都基金具体股权架构图

如下：

2、 公司及东峰消费分别直接持有深圳天图东峰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深圳基

金” ）48.00%、2.00%的出资份额，合计持有深圳基金50.00%的出资份额；深圳基金直接持有深圳市天图

东峰中小微企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小微基金” ）41.66%的出资份额，深

圳基金及中小微基金具体股权架构图如下：

关于成都基金、 深圳基金及中小微基金完成设立及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6-046、 临2017-002、 临2017-018、 临2017-029、临

2017-030、临2019-023号公告。

根据奈雪的茶于2021年6月18日披露的招股文件，成都基金于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即2021年6月11

日，下同）直接持有奈雪的茶44,439,713股A系列优先股及12,620,749股A+系列优先股、中小微基金

于最后实际可行日期直接持有奈雪的茶13,290,371股B-1系列优先股， 在奈雪的茶本次上市发售完成

后上述优先股自动转换为普通股。 成都基金、中小微基金所持有奈雪的茶股票的初始投资成本分别为3,

900万元人民币、6,000万元人民币。

三、对奈雪的茶股权会计处理方式及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等相关会计准则，公司目前将直接持有的成都基金及

深圳基金划分为“合营企业” ，列示于“长期股权投资”中，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成都基金和中小微基金对所持有的奈雪的茶的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将持有奈雪的茶的股权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列示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中。 奈雪的茶上市前，成都基金和中小微基金对其持

有奈雪的茶的股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两只基金合计持有

奈雪的茶的股权的账面金额为人民币506,533,000.00元。奈雪的茶上市后，两只基金合计持有奈雪的茶

70,350,833股股份，根据奈雪的茶2021年6月30日的股票上市首日收盘价17.12港元/股，并考虑禁售期

六个月流动性折扣影响后，估算出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公允价值为港币1,083,965,634.87元，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该日港元对人民币中间汇率0.83208、折合人民币为901,946,125.46元。 根据公司及

东峰消费直接或间接持有两只基金的持股份额，并考虑所得税影响，对本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当期投资

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估算约为人民币113,869,948.06元，占公司2020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金额5.47亿元的20.80%。 奈雪的茶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对公司财务状况的

实际影响最终以年终相关审计报告确认的结果为准。

四、风险提示

1、股票价格波动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奈雪的茶上市后，公司对消费投资基金的会计处理预计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间接持有的奈雪的茶的股权在上市后的锁定期（禁售期）为六个月，鉴于证券

交易市场上股票交易价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公司间接持有的奈雪的茶的股权对应的公允价值存在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因此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亦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项目退出及收益分配影响：公司与其他方联合发起设立的消费投资基金尚处于基金存续期

内，目前所投资的大部分项目尚未实现退出，而基金收益分配和清算退出需根据基金所有投资项目整体

盈亏情况以及相关收益分配条款确定。 因此，奈雪的茶上市对公司未来业绩造成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3、汇率波动风险：奈雪的茶为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其股票以港元计价，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波

动会影响公司相关的投资收益金额，亦可能因汇率波动较大产生汇兑损失风险。

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公告编号：2021-046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7 － 2021/7/8 2021/7/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1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29,757,95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6,487,897.75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7 － 2021/7/8 2021/7/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赖振元、赖朝辉、赖晔鋆、郑桂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对个人

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香港联交所（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的投资者，公司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 ）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65615689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99弄龙元集团大楼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060� �证券简称：海信视像 �公告编号：2021-034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6 － 2021/7/7 2021/7/7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于2021年6月4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

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利润分配预案》。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2020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308,481,222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已回购股份23,

379,901股后的股数，即1,285,101,321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75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3,402,863.275元。 公司本次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x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

利分配，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故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公司

按照扣除回购专户中的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1,285,101,321股为基数进行分配。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

异化分红，下列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的现金红利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1,285,101,321×0.275÷1,308,481,222≈0.2701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

0.2701）÷（1+0）=（前收盘价格－0.2701）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701）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6 － 2021/7/7 2021/7/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

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75�元。

上述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率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率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

由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475�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475元。

（4）对于除上述类别以外的其他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不代扣代缴，实际税

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2)� 83889556

特此公告。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029� �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2021-030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齐心路68号中国南方航空大厦33楼3301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47,493,85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136,558,0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310,935,7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6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须伦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被委任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阎焱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李家世先生、监事毛娟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 董事会秘书谢兵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35,040,142 99.9813 1,358,215 0.0167 159,700 0.0020

H股 3,293,271,811 99.4665 5,662,085 0.1710 12,001,900 0.3625

普通股合

计：

11,428,311,953 99.8325 7,020,300 0.0613 12,161,600 0.1062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35,592,342 99.9881 806,115 0.0099 159,600 0.0020

H股 3,294,315,161 99.4980 4,618,235 0.1395 12,002,400 0.3625

普通股合

计：

11,429,907,503 99.8464 5,424,350 0.0474 12,162,000 0.1062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35,773,842 99.9903 624,515 0.0077 159,700 0.0020

H股 3,295,446,356 99.5322 3,487,940 0.1053 12,001,500 0.3625

普通股合

计：

11,431,220,198 99.8579 4,112,455 0.0359 12,161,200 0.1062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36,477,942 99.9989 80,015 0.0010 100 0.0001

H股 3,299,967,696 99.6687 129,400 0.0039 10,838,700 0.3274

普通股合计： 11,436,445,638 99.9035 209,415 0.0018 10,838,800 0.0947

5、议案名称：聘任外部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36,357,942 99.9975 197,715 0.0024 2,400 0.0001

H股 3,299,818,746 99.6643 349,000 0.0105 10,768,050 0.3252

普通股合计： 11,436,176,688 99.9011 546,715 0.0048 10,770,450 0.0941

6、议案名称：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股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7,255,037 99.2711 59,300,720 0.7288 2,300 0.0001

H股 2,934,387,543 88.6272 365,779,753 11.0476 10,768,500 0.3252

普通股合计： 11,011,642,580 96.1926 425,080,473 3.7133 10,770,800 0.0941

7、议案名称：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3,144,057 99.2206 50,593,543 0.6218 12,820,457 0.1576

H股 2,889,213,574 87.2628 344,533,955 10.4059 77,188,267 2.3313

普通股合

计：

10,962,357,631 95.7620 395,127,498 3.4517 90,008,724 0.7863

8、议案名称：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66,251,688 99.1358 70,304,969 0.8641 1,400 0.0001

H股 2,956,553,182 89.2966 343,513,514 10.3751 10,869,100 0.3283

普通股合

计：

11,022,804,870 96.2901 413,818,483 3.6149 10,870,500 0.0950

(二)利润分配预案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6,981,865,7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334,551,4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820,060,668 99.9902 80,015 0.0097 100 0.0001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27,092,274 99.9848 80,015 0.0151 100 0.000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292,968,3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154,

612,162

99.9930 80,015 0.0069 100 0.0001

8

授权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

1,084,

385,908

93.9112

70,304,

969

6.0886 1,400 0.00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5项、第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第 6、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8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

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晖、黄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或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ST红太阳 公告编号：2021－061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30日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寿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1,621,89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80,772,873股的34.7161%。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94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0,772,873股的0.1628%。 具体如下：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0,676,8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580,772,873股的34.553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0,772,

873股的0.162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指派吴庭祥律师、陈维

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所有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37,9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16%；反对883,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5250%；反对88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5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28,9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1%；反对892,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732%；反对89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26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28,3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8%；反对893,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097%；反对89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903%；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28,3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8%；反对893,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097%；反对89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903%；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42,5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9%；反对879,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114%；反对87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88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28,9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1%；反对850,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弃权4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732%；反对85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35%；弃

权4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34%。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15,3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4%；反对906,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349%；反对90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651%；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28,9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1%；反对892,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732%；反对89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268%；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

9、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及补充确认以前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4,747,2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05%；反对850,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465%；反对85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3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吴庭祥律师、陈维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案提交程序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

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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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21年6月3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上午9:

15—9:25,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 代表股份660,223,8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1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8人， 代表股份总数26,037,856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2.20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 代表股份总数634,185,991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53.71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 代表股份总数27,839,946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2.357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股份总数1,559,000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0.13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 代表股份总数26,280,946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2.2259％。

3、公司董事、监事及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总表决情况 660,043,247 99.9726 180,600 0.0274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7,659,346 99.3513 180,600 0.6487 0 0

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658,432,147 99.7286 1,791,700 0.2714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6,048,246 93.5643 1,791,700 6.4357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总表决情况 660,027,247 99.9702 196,600 0.0298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7,643,346 99.2938 196,600 0.7062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总表决情况 660,027,247 99.9702 196,600 0.0298 0 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7,643,346 99.2938 196,600 0.7062 0 0

议案5至议案7采用累积投票表决，具体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审议结果

5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5）人

5.01

选举许文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5.02

选举王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5.03

选举陈劲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5.04

选举黄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5.05

选举郭永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6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4）人

6.01

选举蒋昌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6.02

选举周昌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6.03

选举杨海燕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6.04

选举郭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7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7.01

选举厉农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7.02

选举刘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

全体股东 633,989,001 96.0264

通过

中小股东 1,605,100 5.765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沈璐晗、周芙蓉；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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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 和香港市场投资者按

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

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6 － 2021/7/7 2021/7/7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11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0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1年5月11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进行权益分派，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

公司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19,650,397,845股，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1,

814,778,763股， 实际参与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数为17,835,619,082股， 共计派发红利713,424,

763.28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x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x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总数x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根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

分配方案，公司流通股未发生变化。 下列现金红利数据为按照总股本摊薄调整后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份总数x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7,835,619,

082x0.04）÷19,650,397,845≈0.0363元/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0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x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363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7/6 － 2021/7/7 2021/7/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

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现金红利公司自行派发对象：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

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2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如其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元（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

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

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就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可向公司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融资部

联系电话：010-58682100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